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０６２

证券简称：中能电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福建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

重要提示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有关

规定，福建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吴秋明先生受其他独立董事的

委托作为征集人， 就公司拟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

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政府部门未对本报告书所述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发表任何意见，对本报告书的内容不负有任何责任，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

实陈述。

一、征集人声明

本人吴秋明作为征集人，保证本征集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单独和连带的法律责任；保证不会利用本次征集投票权从事

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欺诈活动。

本次征集委托投票权行动以无偿方式公开进行，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或网站上公

告。 本次征集行动完全基于征集人作为独立董事的职责，所发布信息未有虚假、误导性陈述。

本征集报告书的履行不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公司内部制度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产生

冲突。

二、公司基本情况及本次征集事项

１

、基本情况

公司法定中文名称：福建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ＦＵＪＩＡＮ ＣＥＥ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

，

ＬＴＤ．

公司证券简称：中能电气

公司证券代码：

３０００６２

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添旭

公司董事会秘书：陈玲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张强

公司联系地址：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工业区金洲北路

２０

号

公司邮政编码：

３５０００２

公司联系电话：

０５９１－８３８５６９３６

、

８３８４９８４９

公司联系传真：

０５９１－８３８４９８８０

、

８３８４９８３５

电子信箱：

ｃｅｅｐｏｗｅｒ３０００６２＠ｃｅｅｐｏｗｅｒ．ｃｏｍ

２

、征集事项

由征集人向公司股东征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所审议《福建中能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福建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

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与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的委托投票权。

三、本次股东大会基本情况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详细情况，详见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四、征集人基本情况

１

、本次征集投票权的征集人为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吴秋明先生，其基本情况如下：

吴秋明：男，

１９５７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博

士。

１９８８

年至今为福州大学管理学院教师，现任福州大学至诚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教授、博

士生导师，福州大学管理学院工程博士点负责人。 兼任福建省工商管理学会副会长，福建省行

为科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理事，中国系统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福建省经济体

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福建省工商局法律顾问，福建省高级管理人才培训中心副主任，福州

市鼓楼区第六届人大代表，福州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ＭＢＡ

）教育中心副主任，福州大学工程硕

士教育指导委员会管理学院分委会主任。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２

、征集人目前未因证券违法行为受到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

裁。

３

、征集人与其主要直系亲属未就本公司股权有关事项达成任何协议或安排；其作为本公

司独立董事，与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以及与本次征集事项之

间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

五、征集人对征集事项的投票

征集人作为本公司独立董事，出席了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并且对《

＜

福建中能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

＞

及其摘要》、《福建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公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

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投了赞成票。

六、征集方案

征集人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制定了本次征集

投票权方案，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征集对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１５

：

００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

（二）征集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６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三）征集方式：采用公开方式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上发布公告进行委托投票权征集行动。

（四）征集程序和步骤

１

、按本报告附件确定的格式和内容逐项填写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以下简称

“授权委托书”）。

２

、向征集人委托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提交本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其他相关文件；本次

征集委托投票权由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签收授权委托书及其他相关文件：

１

） 法人股东须提供下述文件 （请在下述所有文件上加盖法人股东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

字）：

①

现行有效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②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③

授权委托书原件（由法定代表人签署；如系由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则须同时提

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授权委托书的授权书及相关公证文件）；

④

法人股东帐户卡复印件；

２

）个人股东须提供下述文件（请股东本人在所有文件上签字）：

①

股东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②

股东账户卡复印件；

③

股东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原件（由本人签署；如系由本人授权他人签署，则须同时提供

本人授权他人签署授权委托书的授权书及相关公证文件）。

３

、委托投票股东按上述要求备妥相关文件后，应在征集时间内将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

采取专人送达或挂号信函或特快专递方式并按本报告书指定地址送达；采取挂号信或特快专

递方式的，到达地邮局加盖邮戳日为送达日。

委托投票股东送达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的指定地址和收件人为：张强

地址：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工业区金洲北路

２０

号福建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邮政编码：

３５０００２

公司联系电话：

０５９１－８３８５６９３６

公司联系传真：

０５９１－８３８４９８８０

请将提交的全部文件予以妥善密封，注明委托投票股东的联系电话和联系人，并在显著

位置标明“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五）委托投票股东提交文件送达后，经审核，全部满足下述条件的授权委托将被确认为

有效：

１

、已按本报告书征集程序要求将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送达指定地点；

２

、在征集时间内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

３

、股东已按本报告书附件规定格式填写并签署授权委托书，且授权内容明确，提交相关

文件完整、有效；

４

、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与股东名册记载内容相符。

（六）股东将其对征集事项投票权重复授权委托征集人，但其授权内容不相同的，股东最

后一次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为有效，无法判断签署时间的，以最后收到的授权委托书为有效。

（七）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征集人后，股东可以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八）经确认有效的授权委托出现下列情形的，征集人可以按照以下办法处理：

１

、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给征集人后，在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以书面方

式明示撤销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则征集人将认定其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２

、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征集人以外的其他人登记并出席会议，且在现场会议

登记时间截止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销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的，则征集人将认定其对征集人

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３

、股东应在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其对征集事项的投票指示，并在同意、反对、弃权中

选其一项，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则征集人将认定其授权委托无效。

征集人：吴秋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附件：

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本人

／

本公司作为委托人确认，在签署本授权委托书前已认真阅读了征集人为本次征集投

票权制作并公告的《福建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全文、

《福建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及其他相关文

件，对本次征集投票权等相关情况已充分了解。在现场会议报到登记之前，本人

／

本公司有权随

时按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确定的程序撤回本授权委托书项下对征集人的授

权委托，或对本授权委托书内容进行修改。

本人

／

本公司作为授权委托人，兹授权委托福建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吴秋明先

生作为本人

／

本公司的代理人出席福建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按本授权委托书指示对以下会议审议事项行使投票权。

本人

／

本公司对本次征集投票权事项的投票意见：

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议案

议案一

：《

福建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

案

）》

１．１

实施激励计划的目的

１．２

激励计划的管理机构

１．３

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１．４

激励计划的具体内容

１．５

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１．６

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

授予股票

／

期权

、

激励对象解锁

／

行权的程序

１．７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１．８

激励计划的变更

、

终止

议案二

：《

福建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办法

》

议案三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号：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签署日期：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证券代码：

002145

公司简称：

*ST

钛白 公告编号：

2012-47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进展公告

中核钛白管理人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破产重整期间，中核钛白存在因《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或依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如重整计划未获通过等）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

险；若中核钛白被宣告破产清算，根据《上市规则》

14.3.1

的规定，中核钛白股票将面临被终止

上市的风险。

一、

2011

年

11

月

30

日，嘉峪关市人民法院作出（

2012

）嘉法民重整字第

01-1

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天水二一三机床电器厂兰州天兰机电产品经营部对被申请人中核钛

白的重整申请，并于同日作出（

2012

）嘉法民重整字第

01-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中核钛白

重整，同时指定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为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详

见本公司

2011

年

12

月

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编号为

2011-

69

号公告的内容）。

二、中核钛白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嘉

峪关市人民法院于

2011

年

12

月

2

日在《人民法院报》、《甘肃日报》和《嘉峪关日报》刊登了

《受理破产重整案件公告》，中核钛白于

2011

年

12

月

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刊登了《被法院受理破产重整》的公告（编号为

2011-69

号）。

三、经管理人申请，

2012

年

5

月

29

日嘉峪关市人民法院作出（

2012

）嘉民破字第

01-3

号

《民事裁定书》， 批准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延长至

2012

年

8

月

30

日。 （详见本公司

2012

年

5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编

号为

2012-46

号公告的内容）。

四、截止

2012

年

5

月

31

日，管理人登记的债权申报共

172

家，

173

笔，申报债权总额为

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

341,357,243.79

元。 经管理人审查初步确认

163

笔，确认债权

总额

321,803,375.28

元；不予确认的

10

笔。 另外，有三家债权人申报了取回权。

中核钛白提醒广大投资者：重整期间，中核钛白存在因《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原

因被暂停上市，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如重整计划未获通过等）被

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中核钛白被宣告破产清算，根据《上市规则》

14.3.1

的规定，中核钛白

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中核钛白管理人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中核钛白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中核钛白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管 理 人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２

证券简称：天马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浙江天马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天马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１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

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９５０

天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１＊＊＊＊＊９５０

马兴法

３ ０１＊＊＊＊＊２１３

沈高伟

４ ０１＊＊＊＊＊２１１

马伟良

５ ００＊＊＊＊＊１４７

吴惠仙

６ ０１＊＊＊＊＊３０７

陈建冬

７ ０１＊＊＊＊＊３０８

马全法

８ ００＊＊＊＊＊６７１

罗观华

９ ０１＊＊＊＊＊３０１

沈有高

１０ ０１＊＊＊＊＊３０５

施议场

１１ ０１＊＊＊＊＊３０３

吴卫东

１２ ０１＊＊＊＊＊３０２

杨永春

五、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杭州市石祥路

２０８

号

浙江天马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马全法 王红伟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０２７６５８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８０２９８７２

六、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天马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一日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

高管变更类型 离任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

、

代任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

２．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总经理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毕玉国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是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

日

过往从业经历

中共党员

，

研究生

，

高级会计师

，

曾任莱钢集团莱钢股份公司炼铁厂财务科科

长

，

莱钢集团莱钢股份公司财务处成本科科长

，

莱钢集团财务部副部长

，

莱钢驻

日照钢铁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齐鲁证券经纪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总经理

。

现任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长

。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硕士研究生

３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总经理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杨峰

离任原因 因个人原因辞职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

日

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杨峰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公司董事会经审议同意其离职，并决定由公

司董事长毕玉国先生代为履行总经理职务，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监局

报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600168

股票简称：武汉控股 编号：临

2012-028

号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12

年

5

月

18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武汉市水务集团临时

提案暨关于变更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议案的议案》， 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

议案进行了变更。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莉茜女士

3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1

日

(

周五

)

下午

14

：

00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6

月

1

日

9

：

30-11

：

30

，

13

：

00-15

：

00

4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5

、会议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

统行使表决权。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31

人，

代表股份

261,970,39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9.38%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

人，代表股份

250,

905,8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6.88%

。

3

、参加网络投票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129

人，代表股份

11,064,59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51%

。

4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8

人，董事陈玮因事请假；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4

人，监事杨方

麟因事请假；董事会秘书李丹出席会议；公司高管刘宁、王仪凡、孙丽列席了本次大会。 公司见

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全部回避表决。会议审议通过如下

决议：

议案

1

：《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式

1.1

重大资产置换

表决结果：同意

815493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96%

；反对

1772901

股；弃权

1250050

股。

1.2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表决结果：同意

815393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95%

；反对

1777601

股；弃权

1246350

股。

1.3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

815393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95%

；反对

1772901

股；弃权

1251050

股。

（二）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方案

1.4

交易对方

表决结果：同意

815393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95%

；反对

1772901

股；弃权

1251050

股。

1.5

交易标的

表决结果：同意

815393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95%

；反对

1772901

股；弃权

1251050

股。

1.6

交易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788148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51%

；反对

2245460

股；弃权

1050950

股。

1.7

期间损益归属

表决结果：同意

815393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95%

；反对

1772901

股；弃权

1251050

股。

1.8

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

815393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95%

；反对

1772901

股；弃权

1251050

股。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

1.9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

815393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95%

；反对

1772901

股；弃权

1251050

股。

1.10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815393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95%

；反对

1772901

股；弃权

1251050

股。

1.11

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788148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51%

；反对

3133360

股；弃权

163050

股。

1.12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815393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95%

；反对

2488601

股；弃权

535350

股。

1.13

募集资金及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

815393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95%

；反对

1772901

股；弃权

1251050

股。

1.14

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815393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95%

；反对

1772901

股；弃权

1251050

股。

1.15

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表决结果：同意

815393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95%

；反对

1772901

股；弃权

1251050

股。

1.16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815393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95%

；反对

1772901

股；弃权

1251050

股。

1.17

滚存未分配利润归属

表决结果：同意

815688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97%

；反对

1772901

股；弃权

1248100

股。

（四）决议的有效期

1.18

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815393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95%

；反对

1772901

股；弃权

1251050

股。

议案

2

：《关于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14784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89%

；反对

1775901

股；弃权

1254148

股。

议案

3

：《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

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14424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86%

；反对

1772901

股；弃权

1260748

股。

议案

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14424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86%

；反对

1772901

股；弃权

1260748

股。

议案

5:

《关于同意水务集团免于发出收购要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14424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86%

；反对

1772901

股；弃权

1260748

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湖北黄鹤律师事务所朱兆雍律师现场见证，并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所律师认为： 武汉控股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及提示性公告；

2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

、湖北黄鹤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4

、会议记录。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２

证券简称：斯米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收到公司控股

股东斯米克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米克工业”）及第二大股东太平洋数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太平洋数码”）的通知，斯米克工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至

５

月

３１

日减持了公司股份，

本次减持股份获得的资金将用于支持公司发展，改善公司资金结构。

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斯米克工业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２．５．３０－２０１２．５．３１ ２

，

５２６

，

３００ ９．０３ ０．６０％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斯米克工业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０１

，

３４９

，

７８８ ４８．１７％ １９８

，

８２３

，

４８８ ４７．５７％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０１

，

３４９

，

７８８ ４８．１７％ １９８

，

８２３

，

４８８ ４７．５７％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太平洋数码

合计持有股份

４０

，

５９３

，

５１６ ９．７１％ ４０

，

５９３

，

５１６ ９．７１％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０

，

５９３

，

５１６ ９．７１％ ４０

，

５９３

，

５１６ ９．７１％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总计

２４１

，

９４３

，

３０４ ５７．８８％ ２３９

，

４１７

，

００４ ５７．２８％

本次减持后，斯米克工业和太平洋数码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为

２３９

，

４１７

，

００４

股，占总股本

比例为

５７．２８％

，仍占公司绝对控股地位，实际控制人仍为李慈雄先生。

斯米克工业与太平洋数码同为斯米克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米克工业集团”）

的

１００％

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慈雄先生为斯米克工业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太平洋数码与

斯米克工业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３

、自前次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义务（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斯米克工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

４

，

５９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

１．１０％

；太平洋数码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及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１６

，

３１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９０％

；斯米克工业及太平洋数码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２０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０％

。

自首次减持之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斯米克工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

及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１８

，

５７４

，

５９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４４％

；太平洋数码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及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４４

，

１０６

，

４８４

股， 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１０．５５％

；斯米克工业及太平洋数码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６２

，

６８１

，

０７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００％

。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十五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斯米克工业

及太平洋数码已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文件（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没有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斯米克工业和太平洋数码承诺：在未来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公司股份低

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４

、公司将督促斯米克工业及太平洋数码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２

证券简称：斯米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斯米克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６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斯米克工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英属维尔京群岛，托托拉岛，大道镇，离岸公司中心，邮政信箱

９５７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９０

号斯米克大厦

２０

楼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８３６０８８０

股份变动性质：减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太平洋数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开曼群岛，大开曼

ＫＹ１－１２０５

，卡玛娜湾，耐克赛斯道

８９

号，邮政信箱

３１１０６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９０

号斯米克大厦

２０

楼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８３６０８８０

股份变动性质：减持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简称 “

１５

号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海斯米克

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

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斯米克

、

公司

、

上市公司 指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斯米克工业有限公司

太平洋数码有限公司

斯米克工业 指 斯米克工业有限公司

太平洋数码 指 太平洋数码有限公司

斯米克工业集团 指 斯米克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书 指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斯米克工业有限公司

中文名称

：

斯米克工业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ＣＩＭ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Ｉｎｃ．

注册证书号

：

２４９８０１

注册地址

：

英属维尔京群岛

，

托托拉岛

，

大道镇

，

离岸公司中心

，

邮政信箱

９５７

注册资本

：

５

万美元

董事长

：

李慈雄

主营业务

：

从事投资业务

通讯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９０

号斯米克大厦

２０

楼

电话

：

０２１－５８３６０８８０

传真

：

０２１－５８３５９３９０

邮政编码

：

２００１２０

股东情况

：

斯米克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唯一股东

。

斯米克工业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信息：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李慈雄 男 董事长 中国台湾 上海 无

宋源诚 男 董事 中国台湾 上海 无

王其鑫 男 董事 中国台湾 上海 无

Ｏｎｇ Ｌｉｎｇ Ｗｅｉ

男 董事 新加坡 香港 无

（二）太平洋数码有限公司

中文名称

：

太平洋数码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ｎｃ．

注册证书号

：

ＣＲ－９９７９３

注册地址

：

开曼群岛

，

大开曼

ＫＹ１－１２０５

，

卡玛娜湾

，

耐克赛斯道

８９

号

，

邮政信箱

３１１０６

注册资本

：

５

万美元

董事长

：

李慈雄

主营业务

：

从事投资业务

通讯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９０

号斯米克大厦

２０

楼

电话

：

０２１－５８３６０８８０

传真

：

０２１－５８３５９３９０

邮政编码

：

２００１２０

股东情况

：

斯米克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唯一股东

。

太平洋数码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信息：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李慈雄 男 董事长 中国台湾 上海 无

宋源诚 男 董事 中国台湾 上海 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

斯米克工业及太平洋数码同受斯米克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控股， 实际控制人都为李

慈雄先生，二者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产权控制关

系如下图所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５％

的简要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

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以后减持斯米克股份的资金将用于支持上市公司发展，

改善上市公司资金结构。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以前减持斯米克股份是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东方斯米克

工业集团的资金需求决定的，斯米克工业集团决定向其股东回购部分股份，回购所需资金由

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售所持斯米克股份来支付。

信息披露义务人今后将根据资金需求在未来

１２

个月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系统继

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斯米克股份前持有斯米克股份情况

信息披露

义务人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斯米克工业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０３

，

４１３

，

４８８ ４８．６６％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０３

，

４１３

，

４８８ ４８．６６％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太平洋数码

合计持有股份

５６

，

９０３

，

５１６ １３．６１％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６

，

９０３

，

５１６ １３．６１％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总计

２６０

，

３１７

，

００４ ６２．２８％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斯米克股份情况

信息披露

义务人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数量

（

股

）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斯米克工业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３．１８－２０１１．３．２１ １

，

２６１

，

０００ １３．６０ ０．３０％

２０１１．９．２０－２０１１．９．２１ ８０２

，

７００ １０．７７ ０．１９％

２０１２．５．３０－２０１２．５．３１ ２

，

５２６

，

３００ ９．０３ ０．６０％

小计

４

，

５９０

，

０００ １０．５９ １．１０％

太平洋数码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３．２４ １５０

，

０００ １４．１８ ０．０４％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３．２９ 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０９ １．８７％

２０１２．５．２９ ８

，

３６０

，

０００ ９．２１ ２．００％

小计

１６

，

３１０

，

０００ １１．５９ ３．９０％

合计

２０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３７ ５．００％

前次披露简式权益变动书的减持情况为：斯米克工业及太平洋数码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披露了《简式权益变动书》，两次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４１

，

７８１

，

０７８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００％

。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斯米克工业及太平洋数码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６２

，

６８１

，

０７８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１５．００％

。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斯米克股份后持有斯米克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斯米克股份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

义务人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斯米克工业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９８

，

８２３

，

４８８ ４７．５７％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９８

，

８２３

，

４８８ ４７．５７％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太平洋数码

合计持有股份

４０

，

５９３

，

５１６ ９．７１％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０

，

５９３

，

５１６ ９．７１％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总计

２３９

，

４１７

，

００４ ５７．２８％

四、斯米克工业及太平洋数码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

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上节披露的股份买卖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内未减持

公司股份。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

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市

股票简称 斯米克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６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斯米克工业有限公司

太平洋数码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斯米克工业有限公司

：

英属维尔京群岛

太平洋数码有限公司

：

开曼群岛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斯米克工业有限公司

：

持股数量

：

２０３

，

４１３

，

４８８

股 持股比例

：

４８．６６％

太平洋数码有限公司

：

持股数量

：

５６

，

９０３

，

５１６

股 持股比例

：

１３．６１％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斯米克工业有限公司

：

变动后数量

：

１９８

，

８２３

，

４８８

股 变动后比例

：

４７．５７％

太平洋数码有限公司

：

变动后数量

：

４０

，

５９３

，

５１６

股 变动后比例

：

９．７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公司

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

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

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斯米克工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慈雄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太平洋数码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慈雄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斯米克工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慈雄

太平洋数码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慈雄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斯米克工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慈雄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太平洋数码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慈雄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1

2012

年

6

月

2

日 星期六


